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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區  

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審計署署長第六十四號報告書  

第 8 章 :  懲教署提供的更生服務  

           

 

二零一五年五月二十二日來函敬悉。有關貴委員會就上述事

宜提出的問題，現把本署的回覆隨函夾附於附錄內。    

 
如需進一步協助，請隨時與本署聯絡。  

 
 

                                                      懲教署署長邱子昭  

 
 

 

 

二零一五年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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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懲教署相信，完善的更生支援，加上在囚人士改過的決心，以及社會

支持和接納更生人士，是可以有效幫助更生人士重新融入社會。  

 
2006 年，懲教署開始推行由加拿大懲教局和香港中文大學協助下制定

的「罪犯風險與更生需要評估及管理程序」（下稱「程序」），希望能更

有效管理在囚人士的再犯風險和照顧他們的更生需要，從而減低他們

再犯罪的機會，協助他們重投社會。程序有七個更生需要範疇，就目

標來說，懲教署與海外做法一致，均為針對至少一個需要提供配對計

劃小組。  

 
審計報告提出 2013 年 1 月至 2014 年 9 月期間，有 1939 名在囚人士有

至少一項需要，當中有 335 名合資格在囚人士未有接受更生配對計劃

小組，現細列原因如下：  

 

原因 數目 佔合資格 

在囚人士百分比

(%) 

拒絕參加小組 174 8.97% 

精神狀況而須轉到小欖精神病院

觀察治療或因病患長期留醫 

62 3.20% 

因紀律問題須隔離禁閉或保安需

要未能與其他組員融合 

23 1.19% 

其他（如提早獲釋/羈留令失效/

重新判刑至其他懲教計劃等） 

76 3.92% 

335   

 
參與更生配對計劃小組屬自願性質。個別在囚人士拒絕參加小組，很

多時並非單一因素引致，原因可包括在囚人士否定計劃的好處、犯罪

思想根深蒂固、缺乏改過決心和親友支持等。  

 

懲教署職員會於首次見面時鼓勵在囚人士參與更生配對計劃小組，並

會於其在囚期間，透過個別輔導提升他們對計劃的認知及參與配對的

動機等。就拒絕參與更生計劃小組或提升認知輔導的在囚人士，職員

會不斷鼓勵其參加，並會為他們提供「加強動機小組」。如在囚人士於

離所前仍拒絕參與，則會向他們提供就業、社區適應、交友、家庭 /婚

姻等相關更生需要範疇的輔導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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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非拒絕參加而因長期病患、紀律問題等未能參與更生配對計劃小

組的在囚人士，懲教署職員仍會針對他們的更生需要，為他們提供個

人輔導及轉介，唯此類輔導及轉介因缺乏小組互動元素，因而未被納

入參與更生配對計劃小組的統計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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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如審計報告書第八章第三部分中 3.3 至 3.5 段所載，懲教署提供的職業

訓練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囚人士學習貼近本港勞動市場所需的職業

技能及知識，藉以提升就業能力，以助他們獲釋後找到工作，為重投

社會做好準備。因此，所有剩餘刑期為 3 至 24 個月而在獲釋後可合法

在香港居留及不受逗留條件所規限受僱或工作的成年在囚人士均可自

願報讀以上課程。如剩餘刑期少於 3 個月，一般不可能完成報讀、上

課和考試程序；如剩餘刑期在 24 個月以上者可於較後時間報讀。  

 
在制定職業訓練課程的名額時，本署會參考合資格在囚人士數目和上

一個財政年度的報讀情況。現時，學額基本上足夠應付所在囚人士自

願報讀職業訓練的需要，然而，本署會不時檢討和引入市場導向的課

程，亦會因應在囚人士反應而調整名額。再者，在囚人士透過在服刑

期間參與工業生產的工作，也能從中學習相關行業的技術和一些通用

技能及軟知識如電腦操作及職業安全等，他們亦可在工餘時參加興趣

班，以提升他們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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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懲教署一直致力為在囚人士提供安全及穩妥的羈管，亦為他們提供合

適的更生支援，協助他們於服刑期滿後順利融入社會。因此，本署一

直定期按實際情況就各懲教計劃包括戒毒所計劃作出相應跟進，務求

更臻完善。  

 
根據香港法例第 244 章《戒毒所條例》，懲教署為戒毒所所員提供 2 至

12 個月的所內治療，離所後再接受為期 12 個月的釋後監管。監管期

間，監管人員會就其離所後的社會適應、家庭關係和就業問題等提供

協助，同時督促他們遵守監管令要求，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遠離

毒品及罪行。懲教署可把違反監管規定的受監管者召回接受進一步訓

練及輔導，避免他們泥足深陷再干犯罪行。  

 
懲教署近年積極推行各項新措施，包括在戒毒所深化釋前啟導課程，

為被召回的受訓生舉辦強化禁毒小組，加強對所員的心理輔導，以提

升他們抗毒的決心。此外，懲教署亦已加強對受監管者驗毒程序的抽

查及監察。  

 
戒毒所所員在獲釋後的一年法定監管期內，若沒有「再次吸食毒品」

或「觸犯香港法例而再被法庭定罪」，便視作成功個案。戒毒所計劃的

成功率受多種個人及社會因素影響，包括受監管者過往的犯罪和吸毒

背景（例如過往犯罪數目多寡、吸食毒品年期長  短及犯罪性質等）、

受監管者本身的戒毒動機和決心、社會及受監管者家人的支持，以及

社會上毒品泛濫的情況等。鑑於成功率受多種個人及社會因素影響，

懲教署不能為戒毒所的成功率訂下客觀目標。近年，戒毒所計劃的成

功率如下：  

 
年份  2012 2013 2014 
成功率 (%) 43.6 46.8 51.4 

 
以上數字亦有於審計報告附錄 D 上列出。  


